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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9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侨城 A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19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成立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

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 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 

2014年7月3日，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之全资子公司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华侨

城”）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，取得营业执

照；2014年7月17日，重庆华侨城在重庆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完成组织

机构代码登记，取得组织机构代码证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

市规则》、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定，本次出资成立子公司无需经过

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批准，且不涉及关联交易。  

二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公司名称：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：姚军  

（三）成立日期：2014 年 7月 3日  

（四）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 亿元  



 

 2 

（五）股东出资情况：  

公司以货币方式，出资人民币 10 亿元，成立重庆华侨城，持股

比例为 100%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。 

（六）经营范围：  

旅游娱乐及关联产业投资；景区策划、设计、施工与经营；旅游

商品制作与销售；园林、园艺工程的设计、施工与管理；公共文化旅

游场馆经营；体育公园（含球类运动中心、健身休闲俱乐部）及关联

产品的开发和经营；大型休闲娱乐活动策划和经营；剧场、舞台、服

装的设计与制作；酒店、餐饮、会展项目的投资与开发；广告制作与

发布；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；房屋出租、维修；物业管理；自营和

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以上经营范围国家法律、法规禁

止的不得经营；法律、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经营）。 

三、对外投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重庆华侨城为公司直接持股 100%的全资子公司，旨在拓展公司文

化旅游综合项目。本次出资以公司自有资金投入，出资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4.19%，本次出资对本期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

成果无重大影响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二○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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